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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委員會之組成） 
本委員會成員人數為○
人，由董事會決議委任

之，其中過半數成員應為

獨立董事。 
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

格與獨立性，應符合薪酬

委員會職權辦法第五條

及第六條之規定。 
 

第五條（委員會之組成） 
本委員會成員人數為○
人，由董事會決議委任

之，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

格與獨立性，應符合薪酬

委員會職權辦法第五條

及第六條之規定。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

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上櫃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修正本條第一

項文字。 
第六條（委員會之任期及

補選） 
本委員會成員之任期與

委任之董事會屆期相同。 
本委員會之成員因故解

任，致人數不足三人者，

應自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三個月內召開董事會

補行委任；但因獨立董事

成員解任且無其他獨立

董事者，在公司依規補選

獨立董事前，得先委任不

具獨立董事資格者擔任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並

於獨立董事補選後委任

之。 

第六條（委員會之任期及

補選） 
本委員會成員之任期與

委任之董事會屆期相同。 
本委員會之成員因故解

任，致人數不足三人者，

應自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三個月內召開董事會

補行委任。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

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上櫃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第十二條第

二項但書規定，增訂本條

第二項但書。 

第八條（會議召開及召

集） 
本委員會每年召開○次，

召集時應載明召集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委員會

成員。但有緊急情事者，

不在此限。 

第八條（會議召開及召

集） 
本委員會每年召開○次，

召集時應載明召集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委員會

成員。但有緊急情事者，

不在此限。 

原第二項獨立董事人數

移列第五條第一項;另有

鑑於上市(櫃)公司自

2017 年已全面完成獨立

董事設置，爰刪除附註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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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由全體成員推

舉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

及會議主席；召集人請假

或因故不能召集會議，由

其指定委員會之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之；委員會無

其他獨立董事時，由召集

人指定委員會之其他成

員代理之；該召集人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委員會之

其他成員推舉一人代理

之。 
 

本委員會成員有獨立董

事○人參與，並由全體成

員推舉獨立董事擔任召

集人及會議主席；召集人

請假或因故不能召集會

議，由其指定委員會之其

他獨立董事代理之；委員

會無其他獨立董事時，由

召集人指定委員會之其

他成員代理之；該召集人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委員

會之其他成員推舉一人

代 
理之。 
（未設置獨立董事之公

司：本委員會由全體成員

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及

會議主席；召集人請假或

因故不能召集會議，由其

指定委員會之其他成員

代理之；該召集人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委員會之其

他成員推舉一人代理

之。） 
第十條之一 （利益迴避） 

薪資報酬委員會對

於會議討論其成員之薪

資報酬事項，應於當次會

議說明，如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時，該成員不得加

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薪資報酬委員

會成員行使其表決權。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股票上市或於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辦法第九條之一

新增對薪資報酬委

員會成員利害衝突

迴避之規定，增訂本

條。 

第十一條（議事錄） 
本委員會之議事，應

第十一條（議事錄） 
   本委員會之議事，應

配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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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

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及時間地

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成員出席狀況，包括

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

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

稱。 
五、紀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依前條

規定涉及自身薪資報酬

事項之成員姓名及其薪

資報酬內容、迴避情形、

成員之反對或保留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

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

果、成員、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依前條規定

涉及自身薪資報酬事項

之成員姓名及其薪資報

酬內容、迴避情形、成員

之反對或保留意見。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以下略) 

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

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及時間地

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成員出席狀況，包括

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

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

稱。 
五、紀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委員會

成員之反對或保留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

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

果、委員會之成員、專家

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

對或保留意見。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以下略) 
 

 

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

使職權辦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七、八款修正，調整

本條第一項第七、八款文

字。 

第十三條（行使職權之資

源） 
本委員會召開時，得

請本公司董事、相關部門

經理人員、內部稽核人

員、會計師、法律顧問或

其他人員列席會議，並提

供相關必要之資訊。但討

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第十三條（行使職權之資

源） 
本委員會召開時，得

請本公司董事、相關部門

經理人員、內部稽核人

員、會計師、法律顧問或

其他人員列席會議，並提

供相關必要之資訊。 
本委員會得經決

配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

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

使職權辦法第 8 條第 4
項但書修正本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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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得經決

議，委任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專業人員，就行使職

權有關之事項為必要之

查核或提供諮詢，其相關

費用由公司負擔。 
 

議，委任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專業人員，就行使職

權有關之事項為必要之

查核或提供諮詢，其相關

費用由公司負擔。 
 

 


